
序 言 

 

本协定缔约方： 

忆及东南亚国家联盟(本协定以下简称“东盟”)成员国与

澳大利亚、中国、印度、日本、韩国和新西兰国家元首或政

府首脑于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发表的《关于启动<

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>谈判的联合声明》与通过的《<

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>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》；  

期望通过本协定，在缔约方之间现有经济联系的基础上，

扩大并深化本地区经济一体化，增强经济增长和公平的经济

发展，推进经济合作； 

希望增强缔约方的经济伙伴关系，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，

提高生活水平，改善各国人民的普遍福利； 

寻求建立清晰且互利的规则，以便利贸易和投资，包括

参与区域和全球供应链； 

基于1994年4月15日在马拉喀什签署的《马拉喀什建立

世界贸易组织协定》，以及东盟成员国与其自由贸易伙伴，

即澳大利亚、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新西兰之间现有的自由贸

易协定项下的各自的权利和义务； 

顾及到缔约方间不同的发展水平，对适当形式的灵活性

的需要，包括对特别是柬埔寨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、缅甸，

以及在适当情况下，对越南，提供的特殊和差别待遇，和对

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采取的额外的灵活性； 



考虑到需要帮助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更多地参与本协

定，以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在本协定项下的义务和利

用本协定带来的利益，包括扩大其贸易和投资机会以及参与

区域和全球供应链； 

认识到良好的治理以及可预期、透明和稳定的商业环境

将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贸易与投资的发展； 

重申每一缔约方为实现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而进行监

管的权利； 

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是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的，

以及经济伙伴关系能够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

用；以及 

进一步认识到区域贸易协定和安排在加快区域和全球

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可产生的积极作用，以及在促进开放、

自由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方面的作用， 

协定如下： 


